
中共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株农办〔2019〕21号


中共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第二季度
现场评估抽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2019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工作的通知》（株农组（2019）8号）文件精神，现就开展2019年第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估人员
2019年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工作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牵头组织，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公路局、市林业局、市妇联等考评责任单位抽调人员以及市整治办考评组人员参加评估工作；评估人员名单及分工见附件1。
二、路线安排
经局纪检人员抽签确定第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顺序为：
城区组：天元—石峰—云龙—荷塘—芦淞
县市组：茶陵—炎陵—攸县—醴陵—渌口
三、时间安排
城区组评估工作时从7月10日开始，天元区、石峰区、云龙区、荷塘区、芦淞区等每个区安排一天；县市组评估工作时从7月16日开始，茶陵县、炎陵县、攸县、醴陵市、渌口区等每个县（市区）安排两天，具体时间由联络员另行电话通知。
四、交通与住宿安排
市整治办为评估组安排一台考斯特中巴，所有评估人员统一乘车组到县市区后，再由县市区安排车辆到评估现场。具体集合时间和乘车地点由各组联络员另行通知。参加评估人员的住宿统一安排，费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五、评估工作程序
1.各县市区上交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2.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两个随机抽检乡镇的名单
3.市直相关部门查阅县级相关业务部门提供的检查资料。
4.到乡镇现场检查：被检乡镇将书面汇报材料交评估组负责资料收集的工作人员；将乡镇的资料带到检查现场供评估人员查阅；随机抽取被检村名单。（说明：66个市派扶贫驻点村已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村示范”考评，不再纳入现场评估范围）
5.到村现场检查：查阅村里的有关资料，随机抽取被检组名单，到组、农户或者其他现场进行核查等。
六、工作要求
1.严守纪律。各评估组在县市区开展评估抽查工作期间，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严禁超标准接待，严禁饮酒，严禁收受红包礼金和土特产品。
2.搞好对接。联络员及时与县市区对接，告知到达时间、人员和有关要求，衔接好相关工作。
3.参与评估的市直各单位自行准备评估计分表，评估计分时要记录扣分原因并留存证据资料，每完成一个县（市、区）评估工作的当天，向市整治办考评组及时报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成绩表》（见附件4-1、4-2）。
4.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公路局、市林业局、市妇联、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要安排人员收集汇总所管业务的评估情况，并撰写工作点评材料，在评估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交整治办。
5.资料集中备查：各县市区整治办要按附件2中所要求的资料明细将县级相关业务部门应该提供的资料集中，以便供市直相关部门查阅。乡镇、村须提供的资料直接到乡镇、村现场查阅。
6.被评估县（市、区）不得安排县级领导和部门负责人陪同，除按规定允许给每个评估组安排县（市、区）整治办1名联络员外，不得有其他人员陪同检查考核，更不得妨碍评估人员打分。
7.所有参加考评的工作人员在考评期间不得接受对口单位或其它单位和人员的宴请或其他接待，如有私事外出，要向评估组组长请假。

附件：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二季度评估人员名单
2.备查资料明细
3.各县市区上报“十佳五差”乡镇名单
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成绩表
5.株洲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乡镇、村名单



         中共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7月4日



附件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二季度评估人员名单
	单  位
	姓  名
	联系电话
	工作职责

	市农业农村局
	周  平
	18973393700
	组  长

	市农业农村局
	陈  健
	18073332299
	联络员、后勤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
	丁尹浩
	13975389955
	资料收集、废弃物利用

	市农业农村局
	周一夫
	13467728367
	评估成绩的收集与统计

	市农业农村局
	纪文平
	18073332327
	综合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
	罗  成
	18973393719
	综合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
	贾  立
	18073332050
	“厕所革命”

	市城管局
	李  杰
	18073320606
	垃圾治理

	
	潘  洁
	18603041886
	

	市生态环境局
	喻  伟
	17707333732
	污水治理

	
	董  娟
	13786370773
	

	市公路局
	郭  磊
	18073396377
	四好农村路

	
	黄红光
	13507336582
	

	市林业局
	文加元
	15973375599
	[bookmark: _GoBack]道路绿化

	
	邓文韬
	15973371796
	

	市妇联
	王珍英
	18073331383
	“创最美庭院”

	市农业农村局
	刘木林
	18073367778
	四类房

	市自然规划局
	刘向东
	13973335898
	四类房、新村庄建设、
增减挂钩

	
	黄  丹
	13973382322
	

	市住建局
	胡屹威
	13607422065
	四类房






附件2
备查资料明细

一、四类房整治
根据评估细则准备相应资料。
二、创最美庭院
株洲市“展巾帼风采·创最美庭院”统计表。
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1.一季度发现问题及扣分事项的整改资料。（县市区）
2.垃圾池（屋）摸底数据、整改方案及整改佐证资料。（县市区、乡镇）
3.垃圾分类试点和配套可回收站点建设资料。（县市区、乡镇）
4.提升村资料。（县市区：提升村任务完成情况及名单；乡镇：提升村具体提升情况说明及佐证）
5.中转站现状及动工建设进度、现场图片、情况说明。（县市区、乡镇）
6.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进度、台账、整治基本情况及现场整治图片等资料。（县市区、乡镇）
7.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初稿。（县市）
8.垃圾处理农户付费资料。（县市区：付费村完成情况统计；乡镇：付费村收费标准、收费佐证、资金收缴及公示情况说明）
9.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月报表。（县市区）
四、农村厕所革命
1.查看县市区是否按照省厅培训要求组织各县市区的改厕培训（培训资料、签到册、培训照片等）。
2.对照省厅摸底要求查看各县市区的新摸底数据表。
3.查看2019年改厕任务分解表（分解到乡、村一级）。
五、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株洲市生猪/肉牛/肉羊/肉鸡/蛋鸡/鹅/鸭养殖场统计表（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格式），明确纳入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养殖场改造名单。
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前期工作：摸底调查表，纳入污水整治农户清单，完善实施方案、确定治理技术，资金落实证明材料。（县、乡、村提交）
2.集中式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项目：纳入集中式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项目农户清单，施工方案，施工合同，施工现场图片（施工前后对比图），资金落实证明材料。（县、乡、村提交）
3.乡镇生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治理项目：纳入乡镇生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治理项目农户清单，实施方案，项目立项、环评、选址、土地报批证明文件。（县、乡、村提交）
4.黑臭水体整治项目：摸底调查表，纳入整治黑臭水体清单，纳入河长制管理、成立管理机构、制定管理机制并实施的证明文件。（县、乡、村提交）
5.黑臭水体整治示范项目：黑臭水体整治清单，实施方案，施工合同，资金落实证明材料，施工现场图片（施工前后对比图），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已完成整治的项目）。（县、乡、村提交）
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1.2019年增减挂钩选址核查意见、实施方案文本。
2.2018年批复项目招投标文件、实施情况。
八、农村道路绿化
1.道路绿化作业设计；
2.进行了补充调查的，提供补充调查摸底情况。
3.道路绿化管护协议（或施工合同有相关内容）。
4.道路绿化涉及乡镇、村（社区）分布情况。
九、新村庄建设
1.县、市、区财政局关于修编规划专项资金安排文件。
2.县、市、区局全域村庄布局规划、村庄分类图纸及相关文件资料。  
3.上一轮村庄规划的评估资料。 
4.开展村庄规划修编的工作进度情况及资料。







附件3
各县市区上报“十佳五差”乡镇名单
	县市区
	“十佳”乡镇
	“五差”乡镇

	炎陵县
	垄溪乡
	策源乡

	茶陵县
	湖口镇、枣市镇
	界首镇

	攸  县
	菜花坪镇、江桥街道
	渌田镇

	醴陵市
	东富镇、白兔潭镇
	浦口镇

	渌口区
	古岳峰镇
	龙门镇

	石峰区
	铜塘湾街道
	清水塘街道

	芦淞区
	白关镇、董家塅街道
	枫溪街道

	荷塘区
	仙庾镇、宋家桥街道
	金山街道

	天元区
	雷打石镇、三门镇
	群丰镇

	云龙区
	龙头铺街道
	云田镇



注：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2019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工作的通知》（株农组〔2019〕8号）文件要求，第二季度评估时，石峰区、云龙示范区、渌口区、炎陵县上报一个“十佳”乡镇和“五差”乡镇，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醴陵市、攸县、茶陵县上报两个“十佳”乡镇和一个“五差”乡镇，其中垄溪乡、湖口镇、菜花坪镇、东富镇、古岳峰镇、铜塘湾街道、白关镇、仙庾镇、雷打石镇、龙头铺街道纳入县市区评估成绩。


